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９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９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电价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接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赣发改商价字［

２０１１

］

２６９０

号《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我

省电力价格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为适当疏导电价矛盾，保障电力供应，支持可再生能源

发展，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华中电网电价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１

］

２６２３

号）要求，决定适当调整

我省电力价格”，“提高江西电网统调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含税）每千瓦时

３．７

分，燃煤发电企业标杆上网

电价同步调整， 即含脱硫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由现行

０．４４８２

元调整为

０．４８５２

元”，“以上电价调整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执行”。

根据上述通知， 公司所属火力发电厂———丰城二期发电厂上网电价由现行

０．４４８２

元

／

千瓦时调整为

０．４８５２

元

／

千瓦时，具体情况如下：

电厂名称 股权比例

装机容量（万千

瓦）

上网电价（元

／

千瓦时）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起执

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执

行

备注

赣能丰城二期发电厂 全资

１４０ ０．４４８２ ０．４８５２

含脱硫加价

公司所属水电厂上网电价未作调整。

根据公司初步测算，本次电价调整预计增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１

，

４５０

万元。本次电价调整对公司的

影响，仅为初步预测，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我省电力价格的通知》（赣发改商价字［

２０１１

］

２６９０

号）

特此公告。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银华内需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增聘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内需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银华内需精选股票（

ＬＯＦ

）

基金场内简称 银华内需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８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是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否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邹积建先生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徐子涵先生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邹积建先生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证券从业年限

１１

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先后在中信证券、富国基金、民生证券、益民基金、华

夏基金从事研究、投资等相关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加盟银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曾任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职务。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折算结果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

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折算的公告》的有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为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折算日，折算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标的指数收盘值的千分之一

基本一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创业板指数收盘值为

８３８．１０８

点，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为

５３９

，

２８８

，

３２８．８６

元，

折算前基金份额总额为

５６１

，

６８４

，

８００

份，折算前基金份额净值为

０．９６０１

元。

根据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折算的

公告》中约定的基金份额折算公式，基金份额折算比例为

１．１４５５８７７６

（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８

位），折算后基金份额总额为

６４３

，

４５４

，

９３６

份，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为

０．８３８１

元。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上述折算比例， 对各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的基金份

额进行折算，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进行了变更登记。折算后的基金份额保留到整数位（小数部分舍去，舍去

部分计入基金财产）。 投资者可以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起在其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账户指定的销售机构查询

折算后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处

理的方式和确认的数据为准。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

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易方

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获配好

当家（

６００４６７

）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

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获配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锁定

期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８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 １２

，

８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０％

１２

个

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数据。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００３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

Ａ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１００３５ １１００３６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３９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

７

，

７５１

份额级别

易方达双债增强

债券

Ａ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

券

Ｃ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

５５１

，

２６９

，

６８１．９９ １

，

０５２

，

７０５

，

４９４．４６ １

，

６０３

，

９７５

，

１７６．４５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

３３

，

６８２．１８ １０１

，

０９７．４３ １３４

，

７７９．６１

募集份额 （单位：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５５１

，

２６９

，

６８１．９９ １

，

０５２

，

７０５

，

４９４．４６ １

，

６０３

，

９７５

，

１７６．４５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３３

，

６８２．１８ １０１

，

０９７．４３ １３４

，

７７９．６１

合计

５５１

，

３０３

，

３６４．１７ １

，

０５２

，

８０６

，

５９１．８９ １

，

６０４

，

１０９

，

９５６．０６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０％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０％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注：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本基金的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

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在确定了本基金开放申购的日期或开放赎回的日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开始办理

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０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上午在公司

３５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由高自民董事长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

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到会董事九人，全体董事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以签字表决方式

逐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一）选举高自民董事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选举谷碧泉董事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组成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高自民董事长

委员：谷碧泉副董事长、王慧农董事、刘世超董事、李平独立董事

（二）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孙更生独立董事

委员：陈敏生董事、贾文心董事、李平独立董事、房向东独立董事

（三）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房向东独立董事

委员：高自民董事长、王慧农董事、李平独立董事、孙更生独立董事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平独立董事

委员：谷碧泉副董事长、贾文心董事、孙更生独立董事、房向东独立董事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高自民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慧农董事为公司总经理，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秦飞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同本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周朝晖先生担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东部电厂申请并使用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部电厂（以下简称“东部电厂”）日常生产的需要，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授权东部电厂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步支行签署三年期、人民币

４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协议。

（二）同意授权东部电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向银行申请银行保函、备用信用证或流动资金贷款，用于采

购天然气、进口备件或者设备维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的独立意见：

李平、孙更生、房向东独立董事经参阅公司提供的资料，认为：

１

、公司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的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王慧农董事符合担任上市公司总经理的任职资格；

３

、秦飞先生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

４

、同意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事项。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附件：

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简历：

（一）高自民先生情况介绍：

１

、个人简历

高自民，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管理学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深

圳市能源总公司策划部部长、总经理助理，深圳市西部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广深沙角

Ｂ

电力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董事长、党委书记，本公司第三届、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党委书记，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本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６３．７４％

股权，系本公司控股股东，高自民先生任深圳市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３

、高自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

、高自民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谷碧泉先生情况介绍：

１

、个人简历

谷碧泉，男，

１９５７

年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曾任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证券融资部副处长、处长，经

理部秘书处处长、副经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融资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兼经理工作部经理，深

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电力开发事业部副主任、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现任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董

事会秘书，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２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华能电力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９．０８％

股权，谷碧泉先生任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３

、谷碧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

、谷碧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王慧农先生情况介绍：

１

、个人简历

王慧农，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副教授。曾任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副主任，深圳市政府经济体制

改革办公室宏观调节处副处长、调研员、处长，深圳市大工业区管委会计划财务处处长，深圳市大铲湾港口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副总经理，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深圳市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２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６３．７４％

股权，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王慧农先生任深圳市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３

、王慧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

、王慧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四）秦飞先生情况介绍：

１

、个人简历：

秦飞，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曾任深圳市计量检测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深圳市政府技术

监督局属下合资企业天祥公证检验中心中方董事兼财务部部长、深圳市质量认证中心办公室主任，本公司

财务部副部长、安委办主任，本公司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秘书兼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现任本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秘书，兼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２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秦飞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秦飞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

、秦飞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１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七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七届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上午在公司

３６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由龙庆祥监事会主席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

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七人，到会监事七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以签字表决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选举龙庆祥监事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附件：

龙庆祥先生情况介绍：

１

、个人简历

龙庆祥，男，

１９６１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政工师、高级企业文化师。曾任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副主任

科员、主任科员，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主任科员，深圳市国资办秘书处助理调研员、副处长、处长，深

圳市国资委监督稽查处处长，深圳市长城地产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现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

席，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２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６３．７４％

股权，系本公司控股股东，龙庆祥先生任深圳市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３

、龙庆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

、龙庆祥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９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和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上午九时；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２０６８

号华能大厦

３５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与会股东（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４

、召集人：董事会

５

、主持人：高自民董事长

６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委派张敬前律师和杜建敏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６

人、代表股份

１

，

９２６

，

０７５

，

６８５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７２．８７４８％

。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高自民先生、谷碧泉先生、王慧农先生、陈

敏生先生、贾文心女士、刘世超先生、李平先生、孙更生先生、房向东先生，其中李平先生、孙更生先生、房向

东先生为独立董事。（董事简历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的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１

）选举高自民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２６

，

０７５

，

６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２

）选举谷碧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２６

，

０７５

，

６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３

）选举王慧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２６

，

０７５

，

６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４

）选举陈敏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２６

，

０７５

，

６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５

）选举贾文心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２６

，

０７５

，

６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６

）选举刘世超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２６

，

０７５

，

６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７

）选举李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２６

，

０７５

，

６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８

）选举孙更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２６

，

０７５

，

６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９

）选举房向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２６

，

０７５

，

６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龙庆祥先生、刘标先生、黄历新先生、崔伯山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监事。上述监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马凤鸣女士、陈学顺先生、郑凯先生三名职工监事一起

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简历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的公告》）

（

１

）选举龙庆祥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２６

，

０７５

，

６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２

）选举刘标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２６

，

０７５

，

６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３

）选举黄历新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２６

，

０７５

，

６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

４

）选举崔伯山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２６

，

０７５

，

６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２６

，

０７５

，

６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４

、关于公司内部治理指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２６

，

０７５

，

６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５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单位的议案。

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单位，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为人民币

１８２

万

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２６

，

０７５

，

６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６

、关于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９２４

，

６４４

，

４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９９．９３％

；反对

１

，

４３１

，

２６２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０．０７％

；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张敬前、杜建敏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３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购置新船交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进一步合理配置公司电煤自有运力，保障发电主业的生产，经公司董事会五届十六次会议和

２００８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Ｎｅｗｔ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购置两艘

７．６

万吨新造燃煤

运输船舶（具体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披露的《关于购置燃煤运输船舶的公告》）。

上述两艘船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交付。截至披露日，公司共拥有六艘

７

万吨级燃煤

运输船舶。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２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发布的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南电”）

关于《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转让》的公告，经本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同意，本公

司参与竞购深南电挂牌转让的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公司”）

１０％

股权（具体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披露的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

本公司作为竞买申请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向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申请竞买标的股权， 由于直至挂牌

有效期满，只产生一个意向受让方，因此交易双方按照有关规定可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相关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本公司与深南电签署了《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转让合同》，本公司以挂牌价人民币

１２

，

３０７．８９

万元受让深南电持有的环保公司

１０％

股权。

（二）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集团”）持有本公司

６３．７４％

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深能集

团合计持有深南电

２６．０８％

的股份，为深南电间接第一大股东。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本次股权受让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竞购深南电挂牌转让的环保公司

１０％

股权的议案》，

由于涉及关联交易，六名关联董事高自民董事长、谷碧泉副董事长、王慧农董事、陈敏生董事、贾文心董事、

杨海贤董事回避表决此项议案，其余三名董事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受让股权

事宜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另行提交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海贤；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６０

，

２７６．２５９６

万元；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３０１５０１１２５４９７

；

经营范围：供电、供热，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主要股东（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深圳广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１６．７２％

股权，深能集团境外全资子公司

香港南海洋行（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１５．２８％

股权，深能集团持有

１０．８０％

股权，腾达置业有限公司持有

８．２０％

股权，国网深圳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５．９７％

股权；

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６０

，

１７３．０５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

，

４６３．８８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５２７

，

８９５．３４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７３

，

５８４．２５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松涛；

注册资本：

８９

，

６７１

万元；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８３１５５５

；

注册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

经营范围：从事垃圾焚烧发电及其他环保设施的投资；技术开发及推广应用（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环

保相关设备、仪表及配件、机具、材料的购销（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海水脱硫技术和粉煤灰综合利用

的研究与技术开发；电厂废水、废气、噪声治理；

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

８３．０４％

股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持有

３．２３％

股权，深南

电持有

１０％

股权，中广核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３．７３％

股权；

环保公司拥有深圳南山、盐田、宝安三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能力

２

，

４５０

吨，年处理能力约

１００

万

吨。在建、拟建宝安二期、武汉、南山二期和深圳东部等垃圾电厂；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已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１３４

，

０８６．６２ １７４

，

２３１．２１

总负债

７７

，

７３２．３１ ６６

，

９４２．４８

净资产

５６

，

３５４．３０ １０７

，

２８８．７３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已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３１

，

１８８．８２ １６

，

１７２．３５

利润总额

４

，

９５６．５５ ４

，

０１７．６７

净利润

３

，

９２７．７４ ３

，

０５３．４３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深南电持有的环保公司

１０％

股权，该项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

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环保公司的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购

买权。

资产审计及评估情况：根据深南电关于本次转让环保公司

１０％

股权的挂牌公告，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

基准日，环保公司经专项审计的净资产为

１０８

，

４２２．３２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１１

，

８４０．６８

万元，深南电所持环保公司

１０％

股权的对应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０

，

８４２．２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１

，

１８４．０７

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

深南电本次通过挂牌方式转让持有的环保公司

１０％

股权，该股权的挂牌价格为

１２

，

３０７．８９

万元。由于直

至挂牌有效期满，只产生一个意向受让方，因此交易双方按照有关规定可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相关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本公司与深南电签署了《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转让合同》，本公司以挂牌价

人民币

１２

，

３０７．８９

万元受让深南电持有的环保公司

１０％

股权。

五、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

（一）股权转让价款及其支付

转让方和受让方同意由产权交易机构实行交易资金统一进场结算制度， 产权交易机构开设独立的结

算账户，组织收取股权转让价款。受让方应按以下方式向产权交易机构、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本合同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生效， 生效之日受让方已支付的

６

，

５００

万元保证金全部自动转化为股权转

让价款；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将剩余的人民币（大写）伍仟捌佰零柒万捌仟玖佰元整（即

５８

，

０７８

，

９００．００

元）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至产权交易机构下述结算账户，并同时向产权交易机构出具向转让方

委托付款的相关文件，结清应由其向产权交易所支付的交易服务费用；产权交易机构在完成鉴证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付至转让方账户。

（二）股权过户

自转让方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合同双方应备妥所有办理目标股权过户的相关文

件，由环保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目标股权过户相关手续。

六、目的与影响

本次受让深南电持有的环保公司

１０％

股权后，公司合并持有环保公司的股权由

８６．２７％

增至

９６．２７％

，进

一步理顺了产权关系，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有利于环保公司的进一步发展。

七、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董事会六届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同意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竞购深南电挂牌转让的环保公司

１０％

股

权；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放弃环保公司

１０％

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同意授权高自民

董事长根据竞购情况决定购买价格及终止参与竞购。

八、累积交易金额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披露日，公司与深南电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包括本次关联交易）如下：

关联交易双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

描述

交易总金额（万元）

公司与深南电 购买股权

受让深南电持有的环保公

司

１０％

股权

１２

，

３０７．８９

合 计

１２

，

３０７．８９

九、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得到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将此事项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本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并认为：

１

、 公司董事会关于竞购深南电挂牌转让的环保公司

１０％

股权的之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

２

、公司增持环保公司股份有利于环保公司的进一步发展，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也符合公司全体股东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同意竞购深南电挂牌转让的环保公司

１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1

年

12

月

2

日 星期五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与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从

2011

年

12

月

2

日起代理销售本基金管

理人旗下的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1

）、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102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2

）、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210003

）、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4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5

）、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6

）以及金鹰中证技术领

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7

）。具体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信息

名称：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浙江省温岭市三星大道

168

号

法定代表人：江建法

联系人： 刘兴龙

电话：

0576-86109521

客服电话：

96521

省外客服电话：

4008896521

网址：

www.mintaibank.com

二、投资者可以在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的网点办理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其他业务，相

关规则遵照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基金招募说明书、发售公告、基金合同。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客服电话或登录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网站咨询相关事宜，也

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以下方式了解有关情况：

1

、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

4006-135-888

2

、本基金管理人网址：

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378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

2011-048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接到控股股东崇义章源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章源控股

"

）关于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通知：

章源控股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将其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35%

）解除质押，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解除股权质押登记相关手续。

同日， 章源控股因生产经营周转需要，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3,000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01%

）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上述质押登记已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股份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11

月

30

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章源控股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348,987,77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1.50%

，已累

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8,739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0.41%

。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601908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1-017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获得北京市商务委员会批复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

6,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

的申请于

2011

年

8

月

17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1]1311

号

"

文核准，并于

2011

年

9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增加注册资本和公司章程需获得北京市商务委员会的批

准。

2011

年

12

月

1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京

商务资字

[2011]856

号），就公司发行新股而增加注册资本事宜批复如下：

一、同意公司股本总额由

36,988.5136

万股增至

42,988.5136

万股，并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36,988.5136

万元人民币增至

42,988.5136

万元人民币。

二、同意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8

日就上述变更签署的公司重订章程。

公司将在换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后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

变更登记等有关手续。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0056

、

200056

证券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B

公告编号：

2011-38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接到公司大股东百利亚太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百利亚太

"

）的通知，百利亚太将其持有的深国商

B

股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

百利亚太实际控制人由于融资需要将百利亚太所持本公司

30,000,000

股

B

股质押给深圳市尚衡芳源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11

月

30

日至质押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上述质押已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百利亚太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0,264,192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13.70％

。本次质押股份

30,000,000

股，截止本公告日止，累计质押股份

30,000,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13.58%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300274

证券简称：阳光电源 公告编号：

2011－006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商标被国家工商

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于

2011

年

11

月

29

日在中国商标网（

http://sbj.saic.gov.cn

）上

发布的

"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在商标管理案件中认定的驰名商标

350

件

(

七

)"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的第

4048301

号图形

""

商标（类别及使用商品

/

服务：第

9

类，逆变器）被认定为驰名商标。

该认定将提高

""

商标的法律保护力度，提升

""

商标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认知度，进一步提升公司的

市场竞争力。

特此公告。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184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2011-028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

根据该项决议，公司将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300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

具体使用期限为

2011

年

7

月

28

日至

2012

年

1

月

27

日。

(

详见

2011

年

7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

2011

年

12

月

1

日，公司提前将上述金额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帐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

情况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

日


